关于规范和调整市属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及聘任程序的通知
 市级有关部门（单位）：
为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建立科学规范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充分调动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市委办、市府办印发的《嘉兴市专业技术资格评价与职务聘任暂行规定》（嘉委办〔2005〕67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从2007年7月1日起，对原有市属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及聘任程序进行规范和调整。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请按以下要求执行：
 一、坚持和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实行专业技术资格评价和职务聘任相分离，破除专业技术资格和职务终身制。事业单位应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政策规定，科学合理地设置各级各类专业技术职务岗位，并确定相应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要坚持双向选择原则，由用人单位与专业技术人员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岗位聘约，作为用人单位人员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由单位行政领导颁发聘书，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岗位特点、职务层次、任职条件，采取内部竞争上岗、社会公开招聘等多种形式，在职务聘任上可以实行高职低聘或低职高聘，可以根据不同的工作任务与项目确定不同的聘期。聘任期限届满根据工作需要及考核情况可以续聘或解聘。
二、国家规定实行执业（职业）资格制度的岗位，受聘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执业（职业）资格证书。
 通过执业（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执业（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应根据国家规定和实际工作需要聘任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职务。
 三、对参加全国专业技术初级资格（指不分助级、员级）考试合格的人员，在聘任专业技术职务时，应按以下规定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
 1、经所在单位考核合格，下列人员可聘任助级职务：本科毕业；大专毕业已聘任员级职务2年以上或大专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3年以上；中专毕业已聘任员级职务4年以上或中专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5年以上；高中及以下学历已聘任员级职务5年以上。
2、其他人员聘任员级职务。
四、通过考试取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执业（职业）资格合格证书的，受聘相应职务时，是否需要具备相应的职称外语合格证书，由聘用单位确定；年龄在50周岁（含50周岁）以下者，除符合免试条件者外，受聘者均需通过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
五、市属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应根据工作需要和岗位空缺情况及时办理聘任手续，填写事业单位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名册（见附件，一式四份），经主管部门审核后，从聘任的次月起兑现相应的工资待遇，其中低职高聘的人员，聘用期间可在单位自主分配的绩效工资中适当倾斜，其基本工资变动必须严格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聘任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单位应提供专业技术资格的公布文件，从外省、中央部属单位或军队转业到本市的专业技术人员，应附《调入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审定表》（不含从江苏、上海两省〈市〉调入本市的中级及以下的专业技术人员），对通过考试取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执业（职业）资格合格证书的人员，在聘任时如有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要求的，还需提供相应合格证书。
 聘用单位及主管部门应高度重视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工作，具体从事办理或审核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的工作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把握标准，如有与作假、舞弊等行为有关，要予以党纪、政纪处分。造成严重后果者，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附件：事业单位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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